
关于发布《单位履行道路交通安全 

防范责任制实施细则》的通告 

   

为贯彻《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

法》和《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管理办法》、《北京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单位履行道路交通安

全防范责任制度落实，特制定《单位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

制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开始实施。 

  特此通告。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2021 年 1 月 22 日 

 

  单位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办法》和《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管理办法》（市

政府第 162 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和《北京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相关规定，为依法规范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执

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和单位依法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

责任制度，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市各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同级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定期监督、检查单位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的

落实情况。对未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的单位，依法采

取行政管理及处罚措施。 

  第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交通民警应当严格依照

《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管理办法》，对单位开展交通

安全监督、检查工作。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应当重点检

查。 

  （一）所属车辆发生致人死亡道路交通事故负同等以上责任

或者致人重伤事故负主要以上责任的单位； 

  （二）所属车辆发生一次记 6 分（含）以上交通违法行为的

单位； 

  （三）所属车辆道路交通违法率超过控制指标的单位； 

  （四）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的单位。 

  第二章 未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认定标准 

  第四条  单位违反《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办法》、《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管理办法》

和《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

为未依法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 

  （一）未建立或者落实对所属机动车的使用、保养、维修、

检查制度，所属车辆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 



  （二）未履行宣传、贯彻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章责

任，或者未对所属人员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章教育

的； 

  （三）未确定本单位交通安全管理责任部门，未设置专、兼

职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 

  （四）未制定交通安全目标和交通安全工作方案，或者未建

立培训和考核评比制度的； 

  （五）未建立所属人员的机动车及其驾驶人登记制度的； 

  （六）专业运输单位录用驾驶人员驾驶机动车的，未对驾驶

人员进行资质审核，未对录用的机动车驾驶人进行道路交通安全

培训、考核，未建立档案，或者未向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备案的； 

  （七）专业运输单位未建立由其法定代表人负责的交通安全

工作的责任制，未设置交通安全工作机构，未配备交通安全专职

人员的； 

  （八）物流配送企业存在未建立企业交通安全管理制度；未

落实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未制定本企业的文明交通行为

守则；未加强对从业人员文明交通行为教育和培训；未能促进本

企业相关人员遵守交通秩序，文明出行等情形的。 

  （九）拒不接受所在地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

监督、检查，未能实现交通安全目标。或者对存在的交通安全隐



患不及时改正的。其中，单位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不及时改正的

情形如下： 

  1．单位车辆道路月交通违法率 2 次（含）以上超过控制指

标的； 

  2．大型公路客车、大型旅游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校

车、货车存在单车有 3 笔（含）以上交通违法经告知未处理的；

重型货车、重型挂车等重点专业运输单位运营车辆存在单车有

10 笔（含）以上交通违法经告知未处理的； 

  3．单位车辆存在饮酒驾驶或者醉酒驾驶违法（犯罪）记

录，或者车辆发生 2 次（含）以上“违反道路交通信号指示通

行”、“超过规定时速 50%以上”、“货车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

30%以上”交通违法记录的； 

  4．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车辆 2 次（含）以上存在超员 20%以

上、超速 50%（高速公路超速 20%）以上或者 12 个月内有 3 次以

上超速违法记录的； 

  5．物流配送企业车辆（含非机动车，电动三轮车以及其它

机动车）道路交通违法率超过控制指标，或者发生负同等（含）

以上责任的致人死亡交通事故的；或者登记的从业人员未能遵守

交通秩序，文明出行，发生违反道路交通信号指示通行，未按照

规定道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造成社会群众反映突出或者被媒

体曝光通报等严重不良影响的； 



  6．单位车辆年内 2 次（含）以上发生致人死亡道路交通事

故负同等以上责任或者致人重伤事故负主要以上责任的； 

  7．单位未履行本市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管理办法的规

定，车辆被采取禁止上道路行驶措施期间违反规定上道路行驶

的； 

  8．单位车辆 2 次（含）以上被本市或者上级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通报发生交通违法行为或者存在交通安全隐患问题的。 

  第五条  专业运输单位或者其他拥有专门运输车辆的生产经

营单位，有违反本细则第四条或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

未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 

  （一）对发生致人死亡道路交通事故负同等以上责任或者致

人重伤事故负主要以上责任的机动车驾驶人，三年内安排驾驶专

业运输车辆的； 

  （二）机动车驾驶人被录用后，累积记分满 12 分的，一年

内安排驾驶专业运输车辆的； 

  （三）对录用的持有非本市机动车驾驶证的机动车驾驶人，

未进行本市道路交通状况、道路通行条件、道路通行规定等知识

的培训、考核的； 

  （四）不掌握机动车驾驶人的交通违法信息，或者未对有交

通违法行为的机动车驾驶人进行专项教育、培训的； 



  （五）未建立机动车行驶信息档案，没有定期对安装的行驶

记录仪记载的行驶状态信息进行检查和分析，或者未落实防范措

施的。 

  第六条  学校有违反本细则第四条或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认定为未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 

  （一）未将交通安全教育纳入学校的教育内容，或者未定期

进行交通安全专题教育的； 

  （二）中、小学校未将学生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规章的情况纳入学生综合评定的； 

  （三）未将学校自备或者租用接送学生的机动车纳入本单位

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管理的； 

  （四）小学校未按照规定落实小黄帽路队制的。 

  第三章 执法程序 

  第七条  经检查和调查取证，单位违反《北京市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防

范责任制管理办法》和《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规定，存

在本细则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情形之一的，由单位备案地所

在区交通支（大）队责令限期改正。 

  第八条  责令限期改正以向单位签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书》的方式执行，期限最低为 3 日，最高为 30 日。 

  （一）对交通违法率超过控制指标、发生一次记 6 分（含）

以上交通违法行为或者发生致人死亡道路交通事故负同等以上责



任或者致人重伤事故负主要以上责任的单位，责令限期改正期限

为 30 日内； 

  （二）对大型公路客车、大型旅游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

校车等单车有 3 笔（含）以上交通违法经告知未处理的，或者重

型货车、重型挂车等重点车辆存在单车有 10 笔（含）以上交通

违法经告知未处理的，责令限期改正期限为 10 日内； 

  （三）对于有其他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度不力情形

的单位，责令限期改正期限为 3 日至 30 日。 

  第九条  未履行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的，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可以约谈单位负责人，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单

位，对其采取禁止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措施，可并处 1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罚款。 

  第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